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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北金力”或“公司”）的委托，并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

协议》，作为公司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备案的反馈问题清单 2》（以

下简称“《问题清单 2》”），本所现就《问题清单 2》中律师所需要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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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根据备案材料及前次反馈，王玮于 2014 年 9 月入职公司，2017 年退休后同公

司签订了退休返聘劳务合同。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该劳务合同约定的期限，并请结

合该年限补充说明该员工是否已同公司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进而说明认定为核心员

工的适当性。 

答复： 

1、该员工与公司已形成稳定的劳务关系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王玮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正式加入公司，参与公

司的日常工作，现担任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主管公司项目工程建设，并在取得原工作

单位的退休证明后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继续与公司签署了《退休返聘劳务协议》，该协

议约定的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聘任王玮从事行

政管理岗位。为了进一步保证其与公司之间劳务用工关系的稳定性，王玮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承诺函》：“将继续履行现有劳务合同。若未来劳务合同到期后，金力

股份因生产经营需要对本人提出续聘需求的，本人愿意积极接受金力股份的续聘需求。”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王玮与公司之间已形成稳定的劳务关系。 

2、认定其为核心员工的适当性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主要是综合考虑公

司在职职工的岗位职级（部长、主管级别及以上等中层管理人员）、主要技术研发人员、

在本公司工作年限等相关因素后确定的。王玮系公司在职员工，其目前担任综合管理部

部长，属于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且王玮于 2014 年 09 月已加入公司，在公司全职工作

超过 3 年时间，属于符合公司本次核心员工认定标准的员工。2017 年，公司继续与王

玮签订了《退休返聘劳务协议》，该劳务协议期限三年，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止，形成了稳定的劳务关系。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王玮被认定为公司核

心员工具有适当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王玮已与公司形成稳定的劳务关系，且被认定为公司核心员

工具有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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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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